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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价工程师（交通运输工程）注册实施规范
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

造价工程师（交通运输工程）注册(00011826500Y)

二、行政许可事项的子项名称及编码、业务办理项

（一）子项：二级造价工程师（交通运输工程）注册

(000118265002)

（二）业务办理项：

1.二级造价工程师(交通运输工程)注册（初始注册）

2.二级造价工程师(交通运输工程)注册（变更注册）

3.二级造价工程师(交通运输工程)注册（延续注册）

4.二级造价工程师(交通运输工程)注册（注销注册）

三、行业系统名称

交通运输系统

四、设定和实施依据

1.设定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十四条：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

技术人员，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，并在执业资格证

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。

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（2021年）》一、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

格第 12项：造价工程师；实施部门：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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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部、水利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；职业资格类别：准入类。

2.实施依据：

《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》(交通运输部令

2023年第 2号）

第六条：申请注册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的人员，应当具

备下列条件：（一）通过相应类别、等级的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

考试；（二）受聘于一家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或者从事交通运输工

程相关业务的企业、事业单位；（三）未受刑事处罚，或者刑事

处罚已执行完毕。

第七条：交通运输部负责交通运输工程一级造价工程师的注

册工作。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交通运输工程二级

造价工程师的注册工作。

第八条：申请人应当自取得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职业资

格考试合格证明之日起 1年内，向第七条规定的许可机关申请注

册。逾期未申请的，应当在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继续教育要求后方

可申请。申请人在申请注册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或者信息：

（一）申请人身份证明；（二）注册申请表；（三）职业资格考

试合格证明；（四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；

（五）逾期申请的，还应当提供符合继续教育要求的相关材料。

第十三条：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的执业单位发生变更

的，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60日内向原许可机关申请变更注册。

《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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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<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> <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

考试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 （建人〔2018〕67 号）

第三条：国家设置造价工程师准入类职业资格，纳入国家职

业资格目录。

第五条：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水利部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共同制定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，并按照职责分工

负责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的实施与监管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主

管部门，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

度的实施与监管。

第十七条：国家对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实行执业注册管理制

度。取得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且从事工程造价相关工作的人

员，经注册方可以造价工程师名义执业。

第十八条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

输、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按专业类别分别负责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

及相关工作。

五、实施机关

自治区交通运输厅

六、审批层级

自治区级

七、行政许可事项类型

资格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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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许可条件

（一）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：

1.初始注册：

（1）通过相应类别、等级的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；

（2）受聘于一家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或者从事交通运输工程

相关业务的企业、事业单位；

（3）未受刑事处罚，或者刑事处罚已执行完毕。

2.变更注册：

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的执业单位发生变更的，应当自变

更之日起 60日内向原许可机关申请变更注册。

3.延续注册：

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可以在注册证书有效期届满 3个月

之前，向原许可机关提交延续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（一）延

续申请；（二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；

（三）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继续教育相关材料。

4.注销注册：

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申请注销注册证书或者有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规定情形的，原许可机关应当依

法办理注销手续并予以公告。

（二）规定许可条件的依据：

《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》(交通运输部令

2023年第 2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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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：申请注册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的人员，应当具

备下列条件：（一）通过相应类别、等级的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

考试；（二）受聘于一家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或者从事交通运输工

程相关业务的企业、事业单位；（三）未受刑事处罚，或者刑事

处罚已执行完毕。

第十一条：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可以在注册证书有效期

届满 3个月之前，向原许可机关提交延续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

料：（一）延续申请；（二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劳

务合同；（三）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继续教育相关材料。

第十三条：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的执业单位发生变更

的，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60日内向原许可机关申请变更注册。

第十四条：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申请注销注册证书或者

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规定情形的，原许可

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注销手续并予以公告。

九、申请材料

1.初始注册：

（1）初始注册申请表；

（2）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（3）职业资格考试合格证明；

（4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；

（5）逾期申请的，还应当提供符合继续教育要求的相关材

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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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变更注册：

（1）变更申请表；

（2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。

3.延续注册：

（1）延续申请表；

（2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；

（3）继续教育相关材料。

4.注销注册

注销注册申请表

十、中介服务

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:否

十一、审批程序

1.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：

受理、审查、决定、送达

2.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：

《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》(交通运输部令

2023年第 2号）

第八条：申请人应当自取得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职业资

格考试合格证明之日起 1年内，向第七条规定的许可机关申请注

册。逾期未申请的，应当在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继续教育要求后方

可申请。申请人在申请注册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或者信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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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人身份证明；（二）注册申请表；（三）职业资格考

试合格证明；（四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；

（五）逾期申请的，还应当提供符合继续教育要求的相关材料。

第九条：交通运输部、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

通过全国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相关管理系统，在线办理造价

工程师注册申请、受理、审批等相关工作。申请人通过全国交通

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相关管理系统在线申请造价工程师注册的，

应当将第八条规定的材料或者信息录入系统，并对提交材料或者

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

第十三条：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的执业单位发生变更

的，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60日内向原许可机关申请变更注册。

第十七条：国家对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实行执业注册管理制

度。取得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且从事工程造价相关工作的人

员，经注册方可以造价工程师名义执业。

第十八条：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水利部按照职责

分工，制定相应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并监督执行。住房城乡

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水利部分别负责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及相

关工作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

行政主管部门按专业类别分别负责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及相关工

作。

第十九条：经批准注册的申请人，由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交通

运输部、水利部核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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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或电子证书）；或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、交

通运输、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造价工程

师注册证》（或电子证书）。

第二十条：造价工程师执业时应持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。注

册证书、执业印章样式以及注册证书编号规则由住房城乡建设部

会同交通运输部、水利部统一制定。执业印章由注册造价工程师

按照统一规定自行制作。

《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》（交通部令 2004年第 10

号）全文。

3.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：是

4.是否存在初审环节：否

5.是否需要现场勘验：否

6.是否需要组织听证：否

7.是否需要招标、拍卖、挂牌交易：否

8.是否需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：否

9.是否需要鉴定：否

10.是否需要专家评审：否

11.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：否

12.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：否

13.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：否

十二、受理和审批时限

1.承诺受理时限：当场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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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法定审批时限：20个工作日

3.规定法定审批时限的依据：

《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》第十五条：除当场作出交通

行政许可决定外，实施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内作出

交通行政许可决定。

4.承诺审批时限：10个工作日

十三、收费信息

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：否

十四、行政许可证件

1.行政许可证件名称：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

2.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期限：4年

3.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期限的依据：

《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》(交通运输部令

2023年第 2号）第十条：许可机关应当按照《交通行政许可实施

程序规定》开展许可工作。准予许可的，颁发电子或者纸质造价

工程师注册证书。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式样

由交通运输部统一规定。注册证书有效期 4年，在全国范围内适

用。

4. 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变更手续的要求：

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的执业单位发生变更的，应当自变

更之日起 60日内向原许可机关申请变更注册。

5.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延续手续的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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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可以在注册证书有效期届满 3个月之

前，向原许可机关提交延续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（一）延续

申请；（二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；（三）

符合《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》(交通运输部令

2023年第 2号）第十八条规定的继续教育相关材料。

6.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地域范围：全国

7.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：

《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》(交通运输部令

2023年第 2号）第十条：许可机关应当按照《交通行政许可实施

程序规定》开展许可工作。准予许可的，颁发电子或者纸质造价

工程师注册证书。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式样

由交通运输部统一规定。注册证书有效期 4年，在全国范围内适

用。

十五、行政许可数量限制

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：否

十六、行政许可后年检要求

有无年检要求：否

十七、行政许可后年报要求

有无年报要求：否

十八、监管主体

自治区交通运输厅；设区的市级、县级交通运输部门。


